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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

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

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

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

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

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

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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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杨庆堃自己将“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为“混合宗教”，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翻译为“独立
宗教”，详见《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７５）。有关这两个概念的理论
来源及其辨析，可参考卢云峰的待刊稿《巴别塔之殇：论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一文。

一、研究背景

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哲学家胡
适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胡适，１９９８）；而社会学家杨庆堃则认
为，“当我们环顾四周，庙堂、幡塔、寺庵处处都是……中国有宗教，只是
中国宗教的形式和西方有分别而已”（刘创楚、杨庆堃，２００１：７５）。具体
而言，中国宗教又可分为两种形式：独立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
混合宗教（ｄｉｆ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Ｙａｎｇ，１９６１）。如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又以定量与定性之争的形式体现出来。一方面，以往历次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中国信仰宗教的人口比例从未超过１５％。与参与世界价值观
调查的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受访者的宗教信仰水平最低，不仅
低于西方国家，也低于参与调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Ｔａｎｇ，２０１４），这似
乎意味着中国是一个祛魅的国度。但另一方面，在从事定性研究的学
者眼中，中国则是十足的宗教大国：各种神灵应有尽有，算命、进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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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等宗教实践随处可见。用劳格文（Ｌａｇｅｒｗｅｙ，２０１０）的话来说，中国
自古以来就以“神州”自况，也就是一个“宗教的国度”（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ｔａｔｅ）。

导致上述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学界对中国人宗教性测量方法研究的
滞后。一般的社会调查在测量宗教性时通常询问受访者信仰哪一种宗
教并提供主要宗教派别作为选项，即便有些调查对宗教性有更多的测
量，也会先以宗教信仰归属来区分信教者和无宗教信仰者，再向信教者
进一 步 提 问 更 多 有 关 其 宗 教 性 的 问 题。这 种 基 于 宗 派 归 属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的分类一直是西方社会进行宗教测量的基
础（Ｓｔ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中国的社会调查在借鉴这一题目时实际
上是默认宗教信仰在东西方社会具有同质性。这种做法显然是以西方
犹太—基督教模式来反观中国的宗教现象，势必会忽略以神、鬼、祖先
崇拜为中心的民间信仰，只剩下佛教和道教。此外，即便是中国的佛
教、道教也与西方的犹太—基督教存在很大差异。基督教是一神教，排
他性强，强调聚会与成员资格，各教派之间壁垒分明；而佛教、道教属于
多神信仰，排他性弱，综摄性（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强，宗教之间边界也比较模
糊（Ｊｉ，２０１２；Ｌｅａ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ｕ，２０１４）。

这些东西方宗教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宗教性的测量在中国并不单纯
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对西方概念的操作化能否以及如何本土化
的问题。一个国家人口的宗教信仰分布是研究该国家宗教状况的起
点，当我们将社会调查运用于对中国宗教状况的研究时，我们先应该反
思和研究宗教的中西差别会造成哪些测量上的困难，既有的社会调查
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了解国人的信仰，以及我们能够根据
宗教的哪些中西之别来改进社会调查对中国宗教信仰的测量。这是本
文关注的三个问题。

本文是对宗教信仰调查方法本身的研究。在本研究中，我们先回
顾西方宗教性测量的一些重要争论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宗教研
究中所提及的宗教测量问题，以此归纳出用既有社会调查工具测量中
国宗教信仰时所面临的困难。接着，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组织
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分析中西宗教差别
会对问卷调查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继而通过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
改进问卷设计、将不同问卷设计的数据结果相比较来检验并展现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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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工具在调查宗教信仰时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将总结如何在未
来的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国人的宗教信仰。

二、文献回顾

２．宗教五维说和福克纳发展的量表起初招致了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宗教性的多维划分可
能是一种主观建构的产物，所谓的五维度之间在统计上高度相关，实际上宗教性只有宗教信
仰这一个总维度，其他维度充其量是该维度的亚类（参见Ｃｌａｙｔｏｎ，１９６８，１９７１；Ｃｌａｙｔｏｎ　ａｎｄ
Ｇｌａｄｄｅｎ，１９７４；Ｇｉｂｂ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ｄｅｒ，１９７０；Ｗｅｉｇｅｒ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６９）。

３．例如，区分为宗教准则和宗教实践两个维度（参见Ｋａｔｚ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ａ，１９９２）；组织化宗教
性、非组织化宗教性和个体主观宗教性三维模型（参见Ｃｈａｔｔｅｒ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包含４０个问
题、１１个维度的费兹量表（Ｆｅｔｚｅｒ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内夫的四维度量表（Ｎｅｆ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社会学家就开始了对宗教性测量的研究。
格洛克（Ｇｌｏｃｋ，１９６２）提出个体的宗教性至少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测
量：信仰、实践、体验、后果及宗教知识。信仰指的是个体所信奉的各宗
教的理论信条；实践是信徒对信仰忠诚的具体表现，它可以分为两个方
面，一是参加宗教仪式，二是个体的日常宗教奉献；体验指信徒所经历
的超验体验、宗教情感、激情等；宗教的后果包括其对个体道德的影响
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宗教知识即个体对宗教信条、信念的知晓程度。这
一宗教五维说奠定了对宗教性进行社会测量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福
克纳等人（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ｅ　Ｊｏｎｇ，１９６６）发展出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的戈特曼式量表，将其应用于对犹太—基督教信仰的测量中。宗教性
的多维特质在测量和统计上的恰当性随后经过了反复求证和检验，２

此后西方对宗教性的测量基本上沿袭的是多维度的思路。不过，一方
面维度可以简化，如在格洛克的五维说中最为基础的是信仰、实践、体
验这三个“一般宗教性”（ｇｅｎｅｒ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ｙ）维度（Ｄｅ　Ｊｏｎｇ，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６）；另一方面，构造测量工具时也可以根据研究需求拓展新的维度，
不必拘泥于格洛克最初提出的五个维度。３

西方学者对宗教性测量的另一个研究议题是测量工具对宗教多元
化的适用性。早期的测量工具几乎都是针对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信仰
而设计的，忽视了宗教的多元化现实。对此，一些学者设计出对宗教少
数群体更有分辨力的测量方案（如Ｂｅｒｒｙ，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以便适应西方
国家宗教少数群体日益壮大、传统宗教内部分化的现实。当前，学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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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西方多元宗教测量上达成的共识是研究者需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
和宗教群体找到最合适的测量方案（Ｋｏｅｎｉ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上述对宗教性的测量维度和适用性的研究重在提高测量的效度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即让测量工具准确地反映概念。但是，社会测量本身也是
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受访者在回答问卷调查的提问时需要经过从理
解题目到回忆信息，再到判断和估计，最后组织答案这一系列认知过程
（Ｇｒｏｖ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和制度构成的情境
会对受访者的回答产生影响，造成测量偏误，即便是在测量客观度较高
的宗教参与方面也会如此。

在美国，大多数人认为去教堂是一件符合社会期待的事情，这就导
致人们参加宗教活动的比例被夸大。早在１９９３年，哈德威等人
（Ｈａｄａｗａｙ，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就开始质疑民意调查中宗教参与数据的真实
性，即数据反映的宗教热情度高和现实可察的宗教参与度低构成了明
显的矛盾。随后，普雷塞和斯汀森（Ｐｒｅ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８）比较了
对宗教参与间接提问和直接提问的数据后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质疑。

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４年，马里兰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为美国环境保护局所做
的人们接触污染物的调查询问了受访者过去２４小时去过哪些地方、做
过什么。普雷塞和斯汀森利用的是该调查从星期六午夜至星期日午夜
的行为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恰好可以间接获知受访者是否去教堂礼拜。
调查显示，仅有２６％的人去了教堂。而１９９３年同一时期的美国综合
社会调查（ＧＳＳ）和盖洛普调查（Ｇａｌｌｕｐ）却分别显示有４１％和４３％的人
回答自己每周都去教堂。两类调查结果出入较大，对此普雷塞和斯汀
森认为，这是由于美国的社会文化将宗教参与视为值得赞许的行为，这
在自陈式调查中对受访者构成了社会期许压力（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进而导致了谎报的出现。戴（Ｄａｙ，２００９）在英国开展的定性
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他解释为人们所宣称的宗教归属往往是一
种寻求社会认同的反应，对信仰的表达关乎人们的归属感和边界维持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而与现实的信仰未必相符。换句话说，西方
的社会文化容易导致人们的宗教性在调查中被夸大。

文化和制度对宗教测量的影响在东方社会同样显著，只不过在影
响方向上恰好相反。藤原（Ｆｕｊｉｗａｒａ，２００７）指出日本民众对天启类宗
教（如基督教）存在偏见，将其与邪教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人们在接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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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时倾向于隐瞒自己的信徒身份。田中（Ｔａｎａｋａ，２０１０）也指出，在日
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倾向于隐藏自己的宗教身份，以避开政府的压
迫和所在社区的污名化；此外，民间宗教在测量中容易被忽视，其结果
就是日本的宗教化程度被大大低估了。

类似地，中国人的宗教性也可能因为文化和制度而被错估。杨庆堃
的研究曾指出，中国的混合宗教虽然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功能，却并
不具备独立的组织，各种信仰之间也不具备严格的排他性，一个宗教场
所里同时供奉儒道佛三教神灵并不罕见，而且很多时候连庙祝也分不清
楚这个宗教场所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Ｙａｎｇ，１９６１）。在传统中国社会，信
仰的变化还与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壮则奉儒教积极入世，暮则信老庄归
隐山林，或者清心寡欲皈依佛教，这在中国人眼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卢云峰，２００８）。中国宗教信仰的上述特点可能会导致以宗派归属为基
础的西方宗教信仰的测量工具在调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时产生偏差。

杜瑞乐（Ｔｈｏｒａｖａｌ，１９９６）曾以香港为例分析了对中国宗教的西式
误解。在香港为英国殖民地期间，曾有两次人口普查涉及人们的宗教
归属，这两次普查都发现香港民众信仰儒教的比例很高，而信仰道教和
佛教的比例很低，这与当时盛行的中国三大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之
说不符。同时，第一次普查有大量的中国人自称“平信徒”（Ｌａｉｔｙ，即普
通信徒），第二次普查则显示除儒教信徒外，万物有灵论的信徒是最多
的，但“平信徒”和“万物有灵论”都不是传统宗教意义上的分类。实际
上，这些令人困惑的数据是“宗教”作为现代西方的概念与传统中国信
仰形态相碰撞的结果。杜瑞乐指出，西方式的调查本身就预设了中国
宗教也具有西方宗教的排他性和组织化的意义。然而，中国的信仰形
态实际上是互相包容和互相联系的，神职人员在信徒社群中只起到补
充性的作用，并非以领导某个独立信徒社群而存在（回教是一个例外）。
换言之，西方的宗教测量方式在中国只适用于神职人员群体。对香港
的两次普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平信徒”“万物有灵论”都是
殖民者不了解中国宗教的现实而制造出的分类，尤其是后者带有浓厚
的殖民主义色彩，将不符合西方概念的事物都归为原始社会的产物。
道教和佛教的信仰比例之低恰恰反映了传统中国的信徒社群结构，即
只有神职人员才会将自己归属为特定的宗派。而儒教的信仰比例之
高，则反映了香港民间对西方殖民者的一种反抗，以中国的儒教对抗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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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西方的基督教。最终，这种基于误解而实施的测量方案反过来又加
深了误解，扭曲了中国宗教的现实。由此，中国大量的普通信徒被匿名
化了，留在调查数据中的只有原本在信徒群体结构中作为少数的神职
人员。如果用杨庆堃（Ｙａｎｇ，１９６１）的概念框架来表达，这种调查只能
反映独立宗教的情况，完全无法把握与各种世俗社会制度混杂在一起
的混合宗教，而后者才是中国大众宗教信仰的主流。

因为“宗教”一词原本属于舶来品，普通中国人对它的理解比较狭
窄，进而导致实际的信徒规模被低估。宋文里和李亦园的一项研究发
现，在我国台湾地区自称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中，有６２％的人相信坟
地风水，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阳宅风水，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吉日之
说。受访者所理解的“无信仰”，更多是指未参与任何制度化的宗教，而
非没有宗教观念或宗教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受访者仍然固守中
国的传统信仰，却日用而不知（宋文里、李亦园，１９８８）。承接这一研究，张
茂桂和林本炫也在我国台湾地区对那些自称“无宗教信仰”的受访者进
行了细致的追问：先问那些自认为“无信仰”的人是否“信神”？有六成
“无信仰”者选择“信神”，另有四成人选择“不信神”；接下来，他们对这四
成“不信神”的人继续追问，问他们是否“拜神”，发现在自称“无信仰”也
“不信神”的人中，有七成会拜神；当被继续追问时，受访者回答自己所拜
的神属于佛教。该研究最后发现，真正无宗教信仰且不信神也不拜神的
人仅占全部受访者的６．３％（张茂桂、林本炫，１９９２）。可见，许多中国人
并非无信仰，而是没有将“宗教”与具体的实践在认知上统一起来。

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具体的宗教，还会发现基督教徒的规模在中
国社会可能被低估，而佛教徒规模则有可能被高估。出于现实与政治
的考虑，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宗教身份（卢云峰、张春泥，

２０１６）；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宗教身份，加上佛教在中
国影响广泛，一些国人习惯自称佛教徒，但他们既不读佛经，也没有吃
素，更谈不上经常性礼佛。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瞿海源（１９９７：４）发
现，“台湾地区２０岁以上人口中，自我认定为佛教徒的人数最多，占了

４７％。其间固然有真正的佛教徒，不过中国人习惯自称佛教徒，实际上
有不少人可能是民间信仰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如果依照宗教行为指标
来分辨，会发现吃斋、念佛经及参加佛寺法会的人只占了６％。如果将
崇拜妈祖、关公及土地公的信众视为非纯正之佛教徒，则大约最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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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的受访者是真正的佛教徒。换言之，自称佛教徒的受访者中有三
分之二应该是民间信仰或其他宗教的信徒。”另一方面，利马斯特和胡
安宁（Ｌｅａｍ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ｕ，２０１４）对中国大陆的研究发现，佛教徒，尤其
是接受过皈依仪式的佛教徒，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比例非常高。对此
他们指出，这既可能是由于中国佛教与民间信仰的亲近性，也可能是由
于许多持中国民间信仰的人倾向于将自己认定为佛教徒。

综合上述研究，将以宗派归属为基础的测量西方宗教性的工具用
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可能会遇到如下困难：首先，中国宗教（含民间信仰）
的综摄性很强。所谓综摄性是指强调多教融合，中国传统所提倡的三
教合一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三教合一，各宗教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
尽管中国人的个体信仰行为非常普遍，但由于中国人对宗教的理解是
以神灵为本位，而非宗派本位，因此难以准确地将自己的信仰定位到标
准的宗教派别分类中。社会调查如果以宗教派别为基础进行测量，有
可能会遗漏一部分信徒群体，也无法反映多重信仰的情况。

其次，混合宗教是传统中国主要的信仰形式；混合宗教不具备独立
的组织，其成员的宗教身份与世俗身份混合在一起难以割离，这也导致
研究者难以区分出明确而独立的成员资格。杨庆堃（Ｙａｎｇ，１９６１）认
为，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实践具有混合性，很少与某个独立的宗教组织
联系在一起。不同于拥有明确教会身份并通过教会组织起来的聚会性
宗教，中国普通信徒的宗教实践可能是个体性或者家庭性的，普通信徒
未必依附于某个特定的宗教组织，对其宗教组织的成员身份也并不重
视；或者其宗教身份与世俗身份混合在一起。如杜瑞乐所言，只有神职
人员才会将自己归属为特定的宗派。社会调查在提问信仰时若以宗教
派别作为选项，则容易遗漏不具备明确组织身份的广大信徒群体。

其三，由于中国宗教综摄性和混合性的特点，且宗教在主流意识形
态中处于边缘地位，中国民众未必愿意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宗教身
份或信仰态度，但其在日常生活中仍会有烧香、拜佛、参加团契等宗教
实践，这种实践与其所宣称的信仰不相符的情况意味着仅以宗派归属
来对宗教性进行单维测量不足以反映中国人的真实信仰状况。

宗教性测量从单维发展到多维，从仅针对犹太—基督教的量表发
展到可适用于多元宗教群体的测量方案，西方利用问卷调查技术对个
体宗教性的测量已经日趋完善。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调查在测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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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宗教信仰时仅照搬了西方提问宗教信仰的方式，大多采用单维测量
或仅对少数信徒采用多维测量，而对测量工具本身的反思和研究甚少。
杜瑞乐在其对香港的研究中推测，普查中佛教和道教信徒被低估很可能
是由于西方式的宗派归属不适合用来理解中国人的信仰，但其研究未能
展示采用其他测量方式的可行性及效果；由于无法对不同测量方式进行
比较，故无法验证将西方测量工具用于对中国民众的宗教性测量时所带
来的问题。张茂桂和林本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调查实验，使我们
观察到对信仰的单维测量会导致信徒群体的漏报，不过他们的研究只是
指出了对中国人的宗教性进行测量的一个困难，未能提出替代性的方
案。本研究将在更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中展示以西方测量工具询问
中国人宗教信仰所产生的问题，并尝试提出新的设计。

三、分析框架

在中国的社会调查中，如何检验既有的西方式测量工具是否遗漏
了信徒群体，以及从哪些方面可以更好地调查信仰状态呢？

根据前文归纳的三条宗教信仰的中西之别，我们可以从信仰归属、
组织成员资格和实践这三个维度来审视对中国人的宗教性测量。以往
的社会调查在问及受访者的宗教信仰状态时最常见、最基础的问卷题
目即受访者的宗教归属或受访者是否为宗教组织成员、以及受访者参
与宗教活动的频率，这三个题目恰好分别对应信仰归属、组织成员资
格、实践这三个维度。

自答的信仰归属反映了一个人对其所属宗教的身份认同，这是个
体宗教性测量的首要维度，也是任何单维和多维测量的起点。中国以
往的社会调查在采集这一信息时通常采用单选题提问受访者的宗教派
别归属，并以主流宗教的名称作为主要选项。表１列出了国内几个有
影响力的社会调查在问及信仰归属时使用的题目及选项。

可以看到，这几个比较权威的调查在问及受访者的信仰归属时有
两个共同点：第一，都是单项选择；第二，以宗教派别来锚定受访者的宗
教信仰。单项选择暗含了这样的认知：中国的宗教信仰与西方一样具
有完全的排他性；宗教派别的选项设置则默认了受访者对宗教边界有
清晰的了解。然而，这些认知并不符合中国的宗教事实。杨庆堃所说
的连庙祝都分不清楚自己庙宇的宗教归属就是典型例子。提问宗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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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虽然是国际通行的方式，但前面的综述已经表明这一提问方式在中
国极易遗漏或者错误归类信徒群体，比如很多自认为信仰佛教的人其
实是民间信仰的追随者，民间信仰与道教几乎无法明确区分，自认为没
有宗教信仰的人事实上信神或拜神。本文认为，在以神灵信仰为核心
的中国社会，与提问宗教派别的归属相比，向受访者提问信什么神也许
可以更好地反映国人的信仰状况。

表１：国内社会调查提问信仰归属的题目及选项举例
数据 宗教信仰的题目及选项

中国综合
社会调查
（２０１０）

Ａ５．您的宗教信仰：
０１不信仰宗教；
信仰宗教：１１．佛教１２．道教１３．民间信仰（拜妈祖、关公等）

１４．回教／伊斯兰教１５．天主教１６．基督教１７．东正教
１８．其他基督教１９．犹太教２０．印度教２１．其他（请注明）

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
（２０１２）

Ｍ６０１．请问您属于什么宗教？
１．佛教２．道教３．伊斯兰教（回教）４．基督教（新教）５．天主教
６．无宗教７７．其他（请注明）

世界价值观
调查
（２０１２）

Ｖ１４４．您信仰哪种宗教？
－　罗马天主教 － 基督教 － 犹太教 － 伊斯兰教 － 佛教 － 道教
－　东正教 － 印度教 － 什么都不信 － 其他（请具体说明）－ 不回答

中国劳动力
动态调查
（２０１１）

Ｉ８．４您信的是什么教？
１．天主教２．基督教３．佛教４．藏传佛教５．道教６．伊斯兰教７．东正教
８．其他宗教９．无宗教信仰

　　注：世界价值观调查列举的是其在中国大陆调查时使用的问卷题目。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设计问卷时曾尝试将“您的宗教信仰是什
么？”的提问改成更为通俗的表述“您信什么？”。田野经验告诉我们，有
些时候不提“宗教”一词或许能避免一些误导性。与此同时，我们将宗
派本位的选项（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改成这些宗
教派别中具有代表性的神灵（如佛／菩萨、道教的神仙、安拉、天主教的
天主、基督教的上帝等），如图１所示。

图１：对信仰归属测量的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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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新的测量方案以神灵的名称作为选项在表述的规范性和准确
性上不及以宗教派别作为选项的传统测量方案，但前者更通俗易懂，在
认知上易于与信神和拜神的行为相联系。如果神灵本位的提问方式比
西方式的宗派本位的提问方式更能反映中国人对信仰的理解，我们不
妨在社会调查中进行检验，对同一批受访者在间隔时间较短的两次甚
至多次的追踪调查中使用上述新旧两种方案，以检验新的问法是否可
以更为有效地“发现”信徒群体。此外，由于中国宗教的包容性较强、排
他性较弱，以往调查中仅允许单项选择可能会遗漏持多重信仰的群体。

若将信仰归属的提问开放为多项选择或许能够观察到一定比例的多重
信仰者。

排他性宗教通常都强调成员资格。因此，信仰归属在更严格的意
义上还存在另一个子维度———组织成员资格维度，即有信仰的人是否
实际加入了宗教组织。这是对信徒组织化程度的测量。前文提到，中
国民间信仰和宗教实践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程度不高，由此推测加入宗
教组织的信徒比例应该远低于声称有信仰者的比例。

除了声称的宗教归属和成员资格外，宗教信仰还应该反映在实践
维度上。声称自己信仰某种宗教的人，如果没有参与任何与宗教相关
的活动，很难称得上是事实上的信徒；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人虽然没
有公开皈依某一宗教，但却参与了宗教实践。以往一些调查在询问受
访者的宗教实践时，会将之与信仰归属题设为相倚问题，假定只有声称
有宗教信仰的人才会有宗教实践。前面提到，中国的政治话语所造成
的社会期许压力可能会令一部分信徒不情愿回答其信仰归属和宗教组
织成员身份，而向他们提问客观上的宗教实践参与也许有助于观测到
这些隐匿的信徒。假设如此，问卷调查若能够对声称无信仰的受访者
也提问其宗教实践的参与情况，数据将显示有一定比例的受访者虽没
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却参与了宗教实践。

以上本文分别指出了信仰归属、成员资格、实践这三个维度各自在
问卷设计上可能存在的测量问题。以宗教派别作为设问信仰的选项、

仅允许选择单一信仰、提问宗教组织成员资格、将宗教实践设为相倚问
题等，这些测量西方宗教性的典型问卷设计很可能因不符合中国宗教
的特点而遗漏或错误地分类信仰群体。要验证这一观点，一方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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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各自的测量问题出发研究西方式测量工具对中国宗
教的适用性问题，针对每一个维度改进问卷设计、比较不同问卷设计的
数据，据此评价测量工具。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三个维度之间
的逻辑关系来检验既有的社会调查是否存在遗漏信徒群体的问题。

图２展示了上述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以信仰归属维度
为基础，将组织成员资格维度作为嵌入在信仰归属维度中的子集，因为
从逻辑上讲，宗教组织的成员至少应该认同自己的信仰归属，但并非所
有信仰某一宗教的人都加入了宗教组织。实践维度与信仰归属维度是
交集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在组织化和未组织化的宗教信徒中，通常
都会有一部分人只是声称的信徒，却在行动上不够虔诚，不一定有真正
的宗教生活，这部分信徒在宗教上是“不活跃”的；而在不认为自己有宗
教信仰的人中，也会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对宗教怀有一定的好奇或信任，
事实上他们会参与相关的宗教活动，他们是“潜在的”“隐藏的”“非正式
的”的信徒。因此，三个维度的交集是对信徒群体最狭义的定义，即个
体既声称自己信仰某一宗教，同时又是该宗教组织的正式成员，而且还
参与该宗教的活动。而这三个维度的并集是对信徒群体最宽泛的定
义，即只要是声称有信仰归属或者事实上参与宗教活动的人都可以算
作信徒。

图２：信仰归属、成员资格、实践三个维度逻辑关系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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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上述三个维度的取值均简化为只有“是”和“否”两种，本研
究可以将信仰人群分为五类（见表２）。先从是否有信仰归属出发，对
声称有信仰归属的人，按其是否参与宗教实践进一步分类：将参加宗教
活动的信徒归类为“活跃的信徒”，其中，按照是否为宗教组织的成员再
分为“组织化的活跃信徒”（类型Ｉ）和“未组织化的活跃信徒”（类型ＩＩ）
两个子类；将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信徒命名为“不活跃信徒”（类型ＩＩＩ）。
对于无信仰归属但参加宗教活动的信徒，本研究称之为“非正式信徒”
（类型ＩＶ），他们既可能是尚未皈依的“潜在信徒”，也可能是不愿意透
露宗教身份的“隐藏信徒”。对于没有信仰归属且从不参加宗教活动的
人，本研究称之为“非信徒”（类型Ｖ）。

由于许多调查都包含这三个维度的测量或至少包含其中两者，通
过调查样本可以统计出这五类群体的比例，进而可以量化遗漏信徒群
体的比例。

表２：按照信仰归属、成员资格和实践划分的信徒类型
是否拥有
信仰归属

是否为宗教
组织成员

是否参加宗教活动
是 否

是
是

否

组织化的活跃信徒
（类型Ｉ）

未组织化的活跃信徒
（类型ＩＩ）

不活跃信徒
（类型ＩＩＩ）

否
是 ——— ———

否 非正式信徒
（类型ＩＶ）

非信徒
（类型Ｖ）

　　以上，本文从信仰归属、成员资格、实践三个维度提出了验证宗教
测量中西之别的方案，一方面可以从每一个维度的问卷设计上比较不
同的测量方案，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三个维度间的逻辑关系来分类和定
义信徒群体，以此检验遗漏信徒群体的问题，并尝试克服单维信仰测量
的缺陷。接下来本文将以社会调查的数据来具体呈现不同的问卷设计
对宗教信仰测量的影响。

四、数据

近十余年，中国社会调查的兴起如雨后春笋，但包含宗教性测量的
调查并不多。虽然有一些问卷调查专门采集了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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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但这些调查有的样本规模太小，局限于少数几个城市或乡村，有
的则数据不公开、抽样或数据采集过程不透明，难以评判和检验其数据
质量。鉴于此，本研究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借助该调查开展改进问
卷设计的测量试验，以此来检验中国宗教信仰测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
替代性方案。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以下简称ＣＦＰＳ）
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全国性、综合性、追踪性的
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内隐分层、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
样方法于全国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１９　９８６户家庭作为全国代
表性样本，并对访问到的１４　９６０户家庭的所有成员展开问卷调查。该
调查自２０１０年完成基线调查后，又分别于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开展了对所有家户和个人样本的三轮追踪调查。４

４．ＣＦＰＳ的抽样和调查执行的详细介绍参见谢宇等（２０１４）。

ＣＦＰＳ在２０１０年基线调查时还没有专门的宗教模块，虽然其问卷
中的社会组织参与题、日常活动题、时间模块均问及了受访者是否为宗
教组织成员、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和用时，但２０１０年调查中的这些问
题并非专为研究宗教而设，而是为采集受访者的社会组织参与和时间
分配而设计。从２０１２年起，ＣＦＰＳ在成人问卷中开始纳入宗教模块，内
容包括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对宗教重要性的评价三个方面。２０１２年
的ＣＦＰＳ明确提问受访者“属于什么宗教？”，该问题设置了７个选项：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回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无宗教、其他（请
注明）。此外，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对声称有宗教归属的受访者还进一步询问了
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事宜的频率，并向所有受访者提问了宗教对他们的
重要性。

我们借助ＣＦＰＳ进行宗教测量改进的试验始于２０１４年，对其中的
宗教模块进行了调整。首先，鉴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神灵本位而非
宗派本位，我们将提问信仰归属的措辞变换为：“您信什么？”，选项的表
述和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更改，具体分为下述７项：佛／菩萨、道教的神
仙、安拉、天主教的天主、基督教的上帝、祖先、以上都不信。其次，考虑
到中国宗教的排他性较弱，２０１４年调查将宗教信仰归属设为多选题，
即允许受访者选择两种或以上的信仰。再次，２０１４年调查就宗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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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频率对不同类型的宗教做了跳转分流，即对信仰佛教、道教和祖
先的受访者，提问其烧香拜佛的频率；而对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
教的受访者，提问其礼拜的频率。我们希望通过提问方式的调整更清
晰地了解当代中国人的信仰状况。由于ＣＦＰＳ是追踪样本，通过比较
同一批受访者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回答，就可以了解上述测量改进
对调查结果的影响。

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４年毕竟时隔两年，同一批受访者在两轮调查中回
答的不同既有可能是问法改变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确
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为此，我们在２０１６年ＣＦＰＳ调查的设计中又
回到了２０１２年对宗教信仰的问法，即提问宗派归属并以教派名称作为
选项；与２０１２年的设计略有不同的是，此题在２０１６年允许多选。在测
量宗教实践上，２０１６年的问卷沿袭了２０１４年将宗教分类后再提问其
主要活动参与频率的设计，但在此基础上对声称无信仰的受访者也提
问了其烧香拜佛和做礼拜的频率，以此来甄别声称无信仰却有宗教实
践的非正式信徒。在测量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上，２０１６年调查的一个变
化是将“是否是宗教／信仰团体成员”作为单独的一道题来提问，而在此
之前的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调查的设计均是向受访者出示一张印有１４
个社会组织选项的卡片，让受访者选择符合其成员资格（“您参加了以
下哪些组织？”）的选项，宗教／信仰团体被列在卡片的第１０项。对宗教
组织成员资格的单独提问本不是我们测量试验的一部分，而是为２０１６
年ＣＦＰＳ在电访和面访问卷整合上所做的调整，但这一调整很可能会
提高受访者对宗教组织成员资格的应答，本文稍后会谈到相关发现。

５．ＣＧＳＳ的数据参见相关介绍（Ｂｉａｎ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２）和项目网站；ＷＶＳ的数据介绍详见项目网
站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ｇ／ｗｖｓ．ｊｓｐ。本文所总结的调查设计仅限于本文投稿时这两个
调查项目已公开的数据年份。

表３总结并比较了本文所使用的ＣＦＰＳ各轮次调查在测量信仰归
属、宗教实践和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上问卷设计的特点。为了将ＣＦＰＳ
的测量试验置于中国社会调查的大背景下来理解，我们也比对了历次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以下简称ＣＧＳＳ）、
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在中国的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以下简称

ＷＶＳ）５这两个由其他学术机构独立主持的、数据公开、有影响力的全
国性调查对宗教性测量的问卷设计，并将比对结果也列在表３中。在

·０４１·

社会·２０１８·５



信仰归属的测量上，２０１０年的ＣＦＰＳ没有采集该方面的数据，其他调查
年份或调查项目均提问了此内容。表３列举的大多数年份／项目的调查
对信仰归属的测量均采用的是传统的提问方式，即以主要宗教名称为选
项询问受访者的宗派归属，而我们有意对宗教测量进行的试验显然让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成为例外。前文已述，ＣＦＰＳ２０１４是以各宗教对应的神灵为选
项提问受访者的信仰归属。在表３所列的几个年份／项目的调查中，仅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将信仰归属设为多选题。
对选择多个信仰的受访者，我们将之单独归类为“多重信仰者”。

在宗教实践的测量上，除了 ＷＶＳ的调查从一开始就对声称无信
仰的人群也提问其实践参与外，早期的ＣＦＰＳ和ＣＧＳＳ均仅对有信仰
的人群进一步提问，直到近期的调查才将对宗教实践的测量扩展到声
称无信仰的群体，而这个信息对估计非正式信徒的比例非常重要。此
外，大多数上述年份／项目的调查对宗教实践的提问都较为笼统，即提
问受访者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仅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和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是
例外。前面已介绍过，ＣＦＰＳ从２０１４年起在测量宗教实践时将宗教分
成两组，对信仰佛教、道教、祖先崇拜的受访者，提问其烧香拜佛的频
率；对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信徒提问其礼拜频率。虽然这两道题
的题干没有囊括相关宗教的所有实践形式，但却将宗教实践明确定义
为特定宗教的典型实践活动，这比笼统地提问“宗教活动”更具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设有一个仅向一部分受访者提问的宗教专题模块，该模块
对一系列宗教及民间信仰活动项目的参与逐一进行了提问。

在宗教组织成员资格的测量上，仅ＣＦＰＳ和ＷＶＳ在历年调查中包含
此项，而且成员资格在这两个调查项目中均与其他社会组织成员资格一
同提问。其中，ＷＶＳ是要求受访者对问卷列出的每一个社会组织逐一作
答，宗教／教会组织被放在列表的第一项。这一设计与２０１６年的ＣＦＰＳ
单独提问的设计较为相近。从表３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我们提出的宗教
测量的三个维度是其他社会调查同样关心的内容。除了对西方常用测
量工具的借鉴外，有一些测量改进在不同的调查项目中也是趋同的，比
如将宗教实践的提问扩展到无宗教信仰的人群、允许受访者回答多个信
仰归属，近年的ＣＧＳＳ也意识到这些测量问题并在问卷设计中加以改进。
而在上述参与比较的年份／项目的调查中，我们在２０１４年的ＣＦＰＳ中对
信仰归属的测量试验是独特的，其他调查仍沿用传统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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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文将对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三轮调查的宗教测量数据进行比
较，以此展现不同的问卷设计对调查结果产生的影响，必要的时候也会
简要地参考ＣＧＳＳ和 ＷＶＳ部分年份的数据，来佐证本研究的分析和
推断。

五、研究发现

首先，我们来看２０１４年ＣＦＰＳ改进信仰归属测量的试验结果。较
之２０１２年调查，２０１４年调查主要改进了信仰归属的设问形式和选项。

表４是对接受了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调查的同一批追踪受访者回答的信
仰归属所做的列联百分比表，为了便于在三个轮次的调查之间做比较，

其百分比计算的基数是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均接受了成人问卷调查的
追踪受访者的有效样本总数。
表４：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ＣＦＰＳ追踪受访者回答的宗教信仰的列联百分比表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年

佛／
菩萨

道教
神仙 安拉 上帝 天主 祖先 多重

信仰 无信仰 合计 样本量

佛教 ４．４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１　 ２．０　 ６．９　 １　４２２
道教 ０．２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４　 ８８
伊斯兰教 ０．０　 ０．０　 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９　 １７７
基督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６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４　 ２．０　 ４１８
天主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４　 ８３
其他宗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１９
无信仰 １１．５　 ０．９　 ０．０　 ０．８　 ０．１　 ５．０　 ０．６　 ７０．３　 ８９．３　 １８　４３７
合计 １６．２　 １．１　 ０．８　 ２．４　 ０．５　 ５．３　 ０．８　 ７３．０　 １００．０　 ２０　６４４
样本量 ３　３４２　 ２３１　 １５７　 ５０１　 ９３　 １　０８５　１６３　 １５　０７２　２０　６４４

　　注：样本量为个数，非百分数。多重信仰的统计中不包括祖先崇拜。由于四舍
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个别单元格的０．０实为非常小的数字，下同。

　　从表４中我们得到三点发现。其一，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问法
的改变对他们的回答带来的影响不大。列联表的对角线上（加下划线）

的数字表示的是在两次调查中回答的信仰归属一致的受访者占全部追
踪样本的百分比，２０１２年能明确回答出所信宗教派别的人，在２０１４年
调查时也能准确回答出其信仰的宗教所对应的神，他们的回答基本都
集中分布在对角线上。其二，尽管绝大多数信教者分布在对角线上，我
们仍发现信教者中有极少数人的回答没有分布在对角线上，也就是说，

有极少数人是在两种宗教信仰之间变动。对有具体信仰者而言，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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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宗教改信另一个宗教并非易事，因此，出现这种变动的很有可能是对
其所声称的信仰还不够了解的人。这种变动通常出现在易被中国人混
淆或混为一谈的宗教中，一是佛教和道教，二是基督教和天主教（见框
内区域）。可见，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中有一小部分人未必对其所
信仰的宗教非常了解或持严谨坚定的态度。其三，也是我们从表４中
得到的最重要的发现，２０１４年调查发现有宗教信仰者的比例较２０１２
年调查提高了１６．３％（８９．３％－７３．０％），这种提高来源于追踪样本中
分别有１１．５％、０．９％、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０％、０．６％的受访者在

２０１２年时声称不信仰任何宗教却在２０１４年回答他们信佛／菩萨、道教
的神仙、安拉、上帝、天主、祖先及两种以上的神灵（见框内区域）。由于
两次调查只间隔两年，虽然不排除两年间有新皈依的信教者，但我们认
为如此大的变化不太可能是人们在信仰上改旗易帜，而更可能是由于
改变提问方式带来的：这些人原本就持某种宗教信仰或神灵崇拜，但却
不认为这种信仰或崇拜构成了他们的宗派归属。

６．由于新组家庭、未成年人进入成人阶段等原因，ＣＦＰＳ每轮会产生少量新进成人受访者；此
外，由于失访，一部分追踪受访者在个别轮次中没有接受个人问卷访问。

为了验证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的信仰变化主要是由问法改变带来的
而非信仰上的实质变化，我们在２０１６年调查信仰归属时又回到了

２０１２年的问法。逻辑上讲，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６年，在没有发生任何影
响人们信仰的社会性或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情况下，信仰者比例的变化
趋势要么是单调递增要么是单调递减，如果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４年信徒比
例的提高是实质性的信仰群体增长所致，那２０１６年很可能会延续或保
持２０１４年的趋势。若数据佐证了同一批受访者在２０１６年回答的信仰
状况与２０１４年相似甚至声称有信仰者的比例继续增长，则之前我们观
察到的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的变化很可能是人口实质性的信仰变化的一
部分；若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的回答与２０１２年更相似，即声称有信仰者的
比例明显回落，则２０１２年与２０１４年回答的变化更有可能是由问法的
改变带来的。表５比较了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ＣＦＰＳ追踪调查的受访者
对宗教信仰的回答。为与表４保持一致，表５将传统问法（２０１６年）置
于行位置上，将改进问法（２０１４年）置于列位置上来做列联百分比表。

为了排除受访者构成６的不同所带来的干扰，我们将追踪样本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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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为在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调查中均成功接受访问的受访人
群。可以看到，表５和表４的分布非常相似，对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

问法的改变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大多数样本均分布在对角线上（见标有
下划线的数字）。而回答所信的神和所信的教不一致的情况仍集中在
“佛道不分”上（见框内区域）。最重要的是，当２０１６年的调查重新使用

２０１２年的问法时，声称有宗教信仰的比例回落至１３．９％（１００％
－８６．１％），更接近２０１２年的１０．７％（１００％ －８９．３％）；此外，有

１６．８％（８６．１％－６９．３％）的追踪受访者在２０１４年回答信神，却在

２０１６年回答无宗教归属，这与１９％（８９．３％－７０．３％）的追踪受访者在

２０１２年回答无宗教归属却在２０１４年回答信神的比例相当接近，而且
一半以上信神不信教的情况出现在佛教上，这也与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
的对比结果一致。

表５：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ＣＦＰＳ追踪受访者回答的宗教信仰的交互百分比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４年

佛／
菩萨

道教
神仙 安拉 上帝 天主 祖先 多重

信仰 无信仰 合计 样本量

佛教 ６．１　 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３　 ０．２　 ２．６　 ９．３　 １　９２０
道教 ０．１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０．２　 ０．６　 １１４
伊斯兰教 ０．０　 ０．０　 ０．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９　 １８０
基督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５　 ２．３　 ４７９
天主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５　 １０６
其他宗教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３　 ５６
多重信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１８
无信仰 ９．８　 ０．８　 ０．０　 ０．６　 ０．１　 ４．９　 ０．６　 ６９．３　 ８６．１　 １７　７７１
合计 １６．２　 １．１　 ０．８　 ２．４　 ０．５　 ５．３　 ０．８　 ７３．０　 １００．０
样本量 ３　３４２　２３１　 １５７　 ５０１　 ９３　 １　０８５　１６３　 １５　０７２　 ２０　６４４

　　注：样本量为个数，非百分数。多重信仰的统计中不包括祖先崇拜。

　　为了进一步量化由２０１４年问法的改变带来的受访者信仰归属回
答上的变化，我们在表６中分别将五大宗教在三轮次追踪调查中各种
可能的回答组合进行分解。在表６的分解中，我们首先从全部追访样
本中分离出在三轮调查中回答一致的人群，即三次调查中均回答信仰
同一宗教Ｉ的受访者（ＩＩＩ）或者均回答不信仰任何宗教的受访者（ＯＯＯ）

的百分比，至少从回答上看这部分人群的宗教信仰状态既未受到问法
改变的影响也没有时期变化。接着，我们分离出仅因２０１４年问法改变
而承认信仰宗教Ｉ的人以及改口称无信仰的人。以目前的数据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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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的回答是随问法改变而变，其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的传统问法
下回答一致，仅在２０１４年问法改变时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些人既包括
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的传统问法中表示无宗教信仰，却在２０１４年的新
问法下被“捕捉”到信仰宗教Ｉ的一部分人（ＯＩＯ）；也包括受访者对宗教

Ｉ的归属是由传统问法“捕捉”到的，在新问法下反而自认为是没有信
仰的一部分人（ＩＯＩ）。除此之外，三轮调查之间信仰回答的变化还可能
是随时间推移的信仰改变，如新近皈依（如ＯＩＩ、ＯＯＩ等）、退出（如ＩＩＯ、

ＩＯＯ等），或者在不同信仰之间改变的情况（如Ａ１Ａ２Ｉ等），但这些变化
也有可能是由测量误差所致（或视之为随机误差），在没有更多数据点
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分离出单独的时期效应。根据表６的分解，我们计
算了从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宗教Ｉ的信徒百分比增长中有多少是由新的
测量方案所致（即测量效应１），以及这两轮调查之间围绕宗教Ｉ（包括
进入和退出）所有回答的变化中有多少受改变测量方案影响（即测量效
应２）。结果显示，在追踪样本中，新增的宗教Ｉ信徒百分比中有５０％
以上是由新问法贡献的，而每两轮调查之间任何有关宗教Ｉ的信徒百
分比的变化中也有２９％至６７％的变化是由问法改变造成的。也就是
说，信徒百分比在追踪调查中的变化（尤其是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改
变测量工具所致，不完全是时期变化或者随机误差。

针对不同的宗教，改变测量方案对回答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很不一
样的：对佛教、道教这两类混合性较强的宗教而言，测量工具的改变对
信徒比例增量的贡献达到三分之二甚至更多；而西方宗教如基督教、天
主教，信徒比例的增长中来自测量工具的贡献和来自时期变化或随机
误差的贡献几乎是一半对一半。伊斯兰教的情况有些特殊，问法改变
对各轮调查之间回答不一致的贡献比例最高，但需要注意的是，绝大多
数回答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在各轮调查中的回答都一致且稳定，回答信
仰伊斯兰教的受访者中有８０％在三轮追踪调查中均给出一致的回答；
少量不一致的回答几乎全部是由问法改变造成的，换言之，几乎不可能
是由信仰的变化或随机误差所致。而且，由于改变问法而新“捕捉”到
的信徒百分比（ＯＩＯ＝０．０１％）甚至少于新问法可能遗漏的信徒百分比
（ＩＯＩ＝０．１％）。因此，对伊斯兰教使用传统的宗派本位的测量方式或
许更合适。

对表６的上述解读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对中国人的信仰认知及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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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问题的推断：神灵崇拜与宗派归属的认知相分离，传统的宗派归属的
测量工具对大多数宗教信仰的采集而言并不灵敏，而２０１４年调查中神
灵本位的设计无疑能更好地“捕捉”到这些不易明确表达的信仰状况。

表６：ＣＦＰＳ三轮追踪调查针对五大宗教的各种回答组合的分解（％）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稳定的部分 Ｏ　 Ｏ　 Ｏ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６７．５
Ｉ　 Ｉ　 Ｉ　 ３．０　 ０．１　 ０．７　 １．４　 ０．２

测量改变的 Ｏ　 Ｉ　 Ｏ　 ８．４　 ０．７　 ０．０１　 ０．５　 ０．１
部分 Ｉ　 Ｏ　 Ｉ　 ０．６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时期变化或
随机误差的
部分

Ｏ　 Ｉ　 Ｉ　 ２．９　 ０．１　 ０．０　 ０．３　 ０．０
Ｏ　 Ｏ　 Ｉ　 ２．０　 ０．２　 ０．０　 ０．４　 ０．１
Ｉ　 Ｉ　 Ｏ　 １．３　 ０．０　 ０．０　 ０．２　 ０．０
Ｉ　 Ｏ　 Ｏ　 １．４　 ０．１　 ０．０　 ０．２　 ０．１
Ｉ　 Ａ１ Ａ２ ０．３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１
Ｉ　 Ｉ　 Ａ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Ａ１ Ｉ　 Ａ２ ０．３　 ０．３　 ０．０　 ０．１　 ０．０
Ａ　 Ｉ　 Ｉ　 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０
Ａ１ Ａ２ Ｉ　 ０．５　 ０．２　 ０．０　 ０．１　 ０．１
Ｉ　 Ａ　 Ｉ　 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Ａ１ Ａ２ Ａ３ １１．４　 ３０．６　 ３１．５　 ２９．１　 ３１．７

合计 １００．１　 １００．０　 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９９．９
测量效应１　 ７１．６　 ６６．０　 １００．０　 ５２．３　 ５０．０
测量效应２　 ６３．５　 ５０．４　 ６６．７　 ４３．２　 ２９．０

　　注：Ｏ＝无宗教信仰，Ｉ＝信仰宗教Ｉ；Ａ＝信仰除宗教Ｉ以外的任一宗教；Ａ１、Ａ２、
Ａ３＝除宗教Ｉ以外的任何宗教信仰状态（包括无信仰），允许Ａ１＝Ａ２＝Ａ３，

但三者不能同时表示无信仰。测量效应１＝ ＯＩＯ
ＯＩＯ＋ＯＩＩ＋Ａ１ＩＡ２＋ＡＩＩ

，其分母

为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４ 年 宗 教 Ｉ新 增 信 徒 的 百 分 比。测 量 效 应 ２＝
ＯＩＯ＋ＩＯＩ

ＯＩＯ＋ＩＯＩ＋ＯＩＩ＋ＩＯＯ＋Ａ１ＩＡ２＋ＩＡ１Ａ２＋ＡＩＩ＋ＩＡＩ
，其 分 母 指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１４年宗教Ｉ的信徒比例的所有变化（包括退出和进入）。

　　此外，我们从先前的表４和表５中还总结出一些有关信仰归属
选项设置的发现。首先，就选项内容而言，一般的调查都会纳入四大
世界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和道教，但有的调查
（如ＣＧＳＳ和 ＷＶＳ）还会加入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宗教作为选项，如犹
太教、东正教、印度教。ＣＦＰＳ提供的宗教选项相对较少，以设置“其
他宗教”的选项并要求受访者注明文本内容的形式来采集五大宗教
以外的信仰，但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受访者回答五大宗教以外的其

·７４１·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他宗教，也鲜有受访者在注明文本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这并不
完全是因为“其他宗教”这一选项不够具体而限制了受访者回答更多
或更具体的内容，我们也比对过历年ＣＧＳＳ和 ＷＶＳ在中国大陆的调
查数据，在这两个项目大多数年份的调查中，选择东正教、犹太教、印
度教的人数为０。可见，在全国性调查中，除非专门调查某些边疆地
区、民族聚集地区或对这些区域过度抽样，在提问宗教信仰时用“其
他宗教”并不会带来遗漏信仰群体的问题；而在一般的综合性社会调
查中增加五大宗教以外的选项效率并不高，因为如此少量的样本难
以为统计分析所用，却增加了选项的长度、浪费了调查时间。但是，
在中国的社会调查中，还是有必要尝试加入一些本土信仰的选项，我
们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４中增加了祖先崇拜这一选项，这是为了测量儒家信仰
的尝试。虽然尚不能确定祖先崇拜是否是对儒家信仰最恰当的操作
化方案，但数据显示有约５％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这一比例高于除
佛教外的其他三大世界性宗教，也高于道教。其次，就允许回答的选
项个数而言，过去许多调查都采用单选题，而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和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均允许多选，我们将选择了不止一项信仰（除祖先崇拜外）的情况单
独设为“多重信仰”。结果表明，确实存在信奉多个宗教的受访者，但
占比非常低，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４中仅占０．８％，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６中仅占０．１％，

而且两次调查几乎没有重合的情况。这与杨凤岗、胡安宁（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２０１２）的发现一致。这反映出中国虽然存在多神崇拜，但真正崇
拜多个宗教的情况并不多。

７．ＣＦＰＳ在河南、广东、辽宁、甘肃、上海五个地区通过过度抽样来获得区域的独立代表性样
本，但当这五个“大省”样本与其他２０个省区市样本合并时就存在过度代表的问题。为了获
得全国代表性样本，ＣＦＰＳ数据提供了对五个地区进行再次抽样的全国再抽样样本。

为了进一步展示不同问卷设计对采集信仰群体数据的影响，我们
按照之前的分类，将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三轮调查数据按表２的分类系统
来统计五类信仰人群的百分比（见表７），由于此处转入了横截面数据
的比较，我们将样本限定为全国再抽样样本以确保每一期数据的全国
代表性。７我们先看声称无信仰（即非正式信徒和非信徒，ＩＶ＋Ｖ）的受
访者占比，除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外，其他两期数据均显示中国人声称无信仰的
比例在８５％以上，这与其他采用传统测量方式的调查如ＣＧＳＳ、ＷＶ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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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调查报告的结果相近，如ＣＧＳＳ２０１２调查得到的这一百分比为

８５．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３调查得到的该百分比为８８．６％，ＣＧＳＳ２０１５中该百
分比为８９．５％；该百分比在ＷＶＳ２０１２中为８５．２％。尽管如此，这个题
目的测量效度仍值得怀疑，这体现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４的统计结果上，其统计
的非信徒和非正式信徒加总的百分比为７７％，比前后轮次同一调查的
结果分别低１３．２％和９．７％，也低于同期的其他调查。在数据部分已
介绍过，ＣＦＰＳ２０１４是以神灵为选项提问信仰，在逻辑上，提问是否信
神或信哪个宗教的神与提问是否有宗教信仰或信哪个宗派的内涵基本
上是一致的，但不同的问法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因此，以宗教派别作
为设问和选项的题目设计很可能会遗漏信仰群体。

接着，本文将比较不同调查中活跃信徒与不活跃信徒所占的百分
比，据此评价宗教实践的测量方案。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不同问卷设计
带来的数据变动，我们将聚焦表７中组织化的活跃信徒、未组织化的活
跃信徒和不活跃信徒三类人，并以上述三类群体的加总（Ｉ＋ＩＩ＋ＩＩＩ）为
基数来比较不同轮次调查反映的宗教参与活跃度。表７呈现了活跃信
徒占所有声称有信仰者的百分比，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和ＣＦＰＳ２０１６中，活跃
信徒所占的比例较高且均在８０％以上，相比之下ＣＦＰＳ２０１２中的活跃
信徒仅占声称有信仰的受访者的６４％。前文介绍过，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
年的ＣＦＰＳ是分宗教类型来对该类型宗教的典型活动的参与频率进行
提问，而２０１２年的调查只是笼统地提问参加“宗教活动／事宜”的频率，
没有任何提示，因此得到的宗教活跃度很可能较低。为了佐证这一点，
我们也查看了ＣＧＳＳ２０１０中宗教参与的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既对全部声称
有宗教信仰者笼统地提问了其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率，也抽取了一部分
受访者向其提问了一系列宗教及民间信仰活动的参与情况。数据结果
显示，如果笼统地提问“参与宗教活动的频繁程度”，仅有７１．７％的声
称有信仰的受访者每年至少参与１次以上的宗教活动，而当提问一系
列具体的宗教活动或崇拜行为时，在接受宗教专题调查的声称有信仰
的受访者中，有高达９６．８％的人参加过某种宗教活动或崇拜行为。由
此看来，对宗教实践的活动提问得越具体、越细致，越可能观察到较高
比例的宗教实践参与；反之则有可能低估宗教活跃度。这再一次反映
出国内受访者对“宗教”一词的理解与其实际的信仰行为不统一———他
们并不把自己的一些信仰行为看成是参与宗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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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ＣＦＰＳ中各种类型信仰人群所占的百分比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Ｉ．组织化的活跃信徒 ０．８　 ０．８　 ２．１
（０．０６） （０．０６） （０．１０）

ＩＩ．未组织化的活跃信徒 ５．１　 １８．３　 ９．２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１９）

　Ｉ＋ＩＩ小计 ５．９　 １９．１　 １１．３
ＩＩＩ．不活跃信徒 ３．３　 ３．９　 ２．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９）

　 Ｉ＋ＩＩ
Ｉ＋ＩＩ＋ＩＩＩ×１００　 ６４．１　 ８３．０　 ８５．０

ＩＶ．非正式信徒 ０．６　 ０．４　 ２８．２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３０）

Ｖ．非信徒 ９０．２　 ７６．６　 ５８．５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３３）

　ＩＶ＋Ｖ小计 ９０．８　 ７７．０　 ８６．７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样本量 ２３　０２４　 ２４　８２２　 ２１　７７９

　　注：样本量为个数，非百分数。括号中的数字为点估计的简单随机抽样标准
误。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４非正式信徒的计算以追踪受访者在２０１０年接受访问
时对宗教活动参与的回答作为宗教参与的插补值。ＣＦＰＳ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均使用全国再抽样样本。

　　对宗教实践进行测量的问卷设计也会影响到非正式信徒的比例。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统计出非正式信徒的百分比高达２８．２％，而在前两个轮次
的ＣＦＰＳ中非正式信徒寥寥无几，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２０１６年问卷对
声称无信仰的人群也提问了其宗教实践，而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对声称
无信仰人群的宗教实践的统计是根据２０１０年笼统地提问宗教活动参
与得到的数据所进行的插补。但有没有可能ＣＦＰＳ２０１６测量得到的非
正式信徒是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回答呢？对此，有必要检验这些非正
式信徒与非信徒相比是否更具宗教性。表８统计了ＣＦＰＳ２０１６中各类
信仰人群对宗教重要性的评价，可以看到，本研究定义的非正式信徒认
为宗教对他们“很重要”和“有点重要”的比例虽不及声称有信仰的人群
高，但是仍然高于既无信仰归属又无宗教实践的非信徒，而且这一差异
在统计上显著。由此可见，向声称无信仰者提问宗教实践能够从中找
出相当数量的隐藏的、非正式的信仰宗教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组织化这一维度。宗教组织成员资格是区分活跃
信徒是否组织化的重要变量。表７显示，在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４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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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各类信仰人群对宗教重要性的评价，ＣＦＰＳ２０１６（％）
　 很重要 有点重要 完全不重要 合计

组织化的活跃信徒 ６９．２　 ２５．４　 ５．４　 １００．０
未组织化的活跃信徒 ３１．９　 ４７．５　 ２０．６　 １００．０
不活跃信徒 ２２．１　 ３４．１　 ４３．８　 １００．０
非正式信徒 ３．７　 ２２．６　 ７３．７　 １００．０
非信徒 １．５　 ９．８　 ８８．８　 １００．０

宗教组织的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明显低于ＣＦＰＳ２０１６，但前文已述，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中信仰群体所占的百分比并没有明显的增长。对此，最可
能的解释是２０１６年的调查在题目设置上与前轮调查存在差别。在数
据介绍中，我们曾指出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ＣＦＰＳ问卷中，宗教组织成
员几乎排在一系列社会组织选项的最后，而２０１６年调查是将其单独列
为一道题且必须向受访者提问此题。因此，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调查得
到的较低百分比很可能是受到了调查问卷设计中的前置影响（ｐｒｉｍａ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即受访者倾向于选择列在前面的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而忽略
列在后面的也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为了检验２０１６年调查在组织成
员资格回答上的变化主要是由改变测量方式所致，我们比较了两类

２０１６年组织化活跃信徒的特征，一类是在２０１２年或２０１４年未承认其
宗教组织成员资格却在２０１６年的提问方式下承认其组织成员资格的
信徒（占２０１６年组织化活跃信徒的６３％）；另一类是在三轮调查不同
的提问方式下均承认其宗教组织成员资格的信徒（占３７％）。研究发
现，这两类信徒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上均无显著差异，
因此推断２０１６年有宗教组织成员资格者的百分比升高很可能是因为
将其改为单独提问（相当于选项前置），而非加入组织的行为大幅增加。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考 ＷＶＳ的数据结果加以佐证，ＷＶＳ对宗教团体
组织成员身份的测量方式与ＣＦＰＳ２０１６相近，其２０１２年的数据显示，

３．３％的受访者属于组织化的活跃信徒，该百分比远高于ＣＦＰＳ２０１２，更
接近ＣＦＰＳ２０１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一发现，如果宗教组织的成员资
格对受访者而言非常重要，即便其在选项中的次序靠后也不太可能被
受访者忽视；而在实际的测量中出现了前置影响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
人对宗教组织的成员资格不够重视。不仅如此，无论是ＣＦＰＳ２０１６还
是 ＷＶＳ２０１２，其反映的组织化活跃信徒仅占信徒群体的一部分，其规
模明显小于未组织化的活跃信徒，这很符合杨庆堃关于中国人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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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宗教实践混合性的观点，即宗教信仰很少与某个独立的宗教组织联
系在一起。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调查在中国已成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主流方法之一。尽管以往
对中国宗教现象的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但由于社会调查能够提供对
总体有代表性的量化数据，其在估计信徒规模、描述信徒群体社会人口
特征的分布、检验宗教信仰与其社会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均优
于田野观察和个案访谈。但社会调查并非做研究的“万金油”，仅当被
研究的现象能够较好地被测量时，定量方法才优于定性方法（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８）。在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时，受西方测量工具的影响，
问卷调查通常直接询问受访者的宗派身份（“您信仰什么宗教？”），而且
选项通常是单选。长期以来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和基于田野观察的研
究难以达成一致的结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问卷调查难以如实
地采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宗教的特征以
及中国人对待信仰的态度与西方迥异，如混合性、包容性、制度化和组
织化程度低、信仰和实践之间不一致等，导致那些在西方社会调查中最
简单基础的问卷题目并不适用于中国（Ｈｕ，２０１７）。但在没有经过数据
检验之前，这些观点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如何改进测量也缺乏供参考
的经验证据。

作为追踪调查的ＣＦＰＳ提供了一个检验宗教测量准确性的机会。
通过在四年之内分别采用以宗派为中心和以神灵信仰为中心的提问方
式来比较同一批人前后两次回答的异同，尽管不能排除少数受访者在
此期间改变了信仰这种可能，但前后两轮调查结果大致可以说明这种
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的提问方式导致。本研究通过上述对ＣＦＰＳ２０１４的
测量改进，以及将其与前后两个轮次采用传统测量方案的数据加以比
较，基本认定中国人对“宗教”一词缺乏明确的认知和中西社会宗教信
仰之差别会影响问卷调查的准确性。首先，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虽然
声称不归属任何宗教派别，却信仰具体的神灵，中国人对宗教的认识更
可能是神灵本位而非宗派本位的。其次，对宗教实践提问得越具体、越
详细，越可能观测到较高的宗教实践参与率或活跃度，而笼统地提问参
与“宗教活动”的频率则有可能低估受访者的宗教活跃度。可见，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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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什么是“宗教活动”的认知也非常模糊。其三，即便是声称有宗教
信仰且参与宗教实践的信徒也未必加入了宗教组织，或者未必承认其
加入了宗教组织，又或者并不将宗教组织的成员身份视作他们重要的
身份认同。上述这些发现意味着将西方式的宗教性测量用于中国很可
能遗漏信徒群体。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设计试验和数据比较则发现，
采用“信什么神”比“信什么教”的问法更可能“捕捉”到声称无宗派归属
却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仅从ＣＦＰＳ２０１４的数据结果来看，采用改进
后的问法，中国五大宗教的信徒在全部受访者样本中所占的比例比原
先社会调查 中的传统 问 法得到 的估计提 高约 ７％ ～１０％。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２０１６数据来看，若采用列举更具体的宗教活动的方式来提
问，参与宗教实践的受访者的比例比之前调查得到的数字要高得多。
由此可见，对测量工具的改进很可能将改变长久以来学界对中国人宗
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估计和看法，也有助于弥合问卷调查和田野观察
之间的分歧。但本研究还在起步阶段，对宗教测量本土化可供比较的
数据积累还不足，如果有更多的调查采用类似的设计改进，尤其是能在
同一次调查中采用随机指派一部分样本以新的工具进行测量，同时指
派另一部分样本以传统工具进行测量，我们就有可能更准确地估计出
传统问法所导致的偏差到底有多大。

鉴于问卷调查对宗教性的测量存在上述一些问题，本研究提出以
下改进问卷设计的建议：

一是，在提问信仰时，提问信神比提问宗派名称更可能“捕捉”到中
国人的宗教信仰。前文详细论述过，不只是精英学者，普通国人对“宗
教”一词的认知也比较狭窄，很多实践不被视为宗教活动。提问“您信
什么”比“您信什么宗教”能更为有效地“捕捉”到有关信仰的信息。而
且，提问“信什么”还有另一个好处，即通过省略“宗教”一词起到去敏感
化的作用，这有利于研究者采集敏感的信仰。例如，台湾在１９８４年进
行宗教调查时一贯道仍处于非法状态，所以调查者用一贯道的主神无
生老母来替代该教派，从而有效地规避了政治敏感性。

二是，有必要在国内综合性的社会调查中探索并设计出中国本土
信仰的选项，比如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但是如何测量儒教和民间信
仰仍是一个难题。已有的宗教专项调查会列举非常多的具体实践来测
量民间信仰，但这种做法在综合性社会调查中成本很高，最好能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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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或少量几个通俗易懂的选项来测量儒教和民间信仰。我们在

ＣＦＰＳ中提议将祖先崇拜这一选项作为信奉儒家思想的测量，而且观
察到了较高比例的信仰者。不过“祖先崇拜”是否为儒家信仰的核心还
有待商榷。另外，民间信仰也是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提议应被采集的
数据，但是“民间信仰”是学术语言，对普通受访者来说其提法的内涵和
外延可能比“宗教”的提法更不明确。目前已执行的ＣＦＰＳ调查中没有
设置民间信仰的选项，但借鉴ＣＧＳＳ的数据可知，声称是“民间信仰”者
的受访者比例非常低，２０１２年为３．５％，２０１３年为２．２％，２０１５年为１．
８％。总的来说，这些数字远低于一些专门研究宗教的调查得到的民间
信仰的具体行为（如烧纸钱、算命）发生的百分比，比如唐文方（Ｔａｎｇ，

２０１４）根据是否请人看风水、算命、烧香、烧纸钱计算的民间信仰者百分
比在７％～７８％；杨凤岗与胡安宁（Ｙａｎｇ　ａｎｄ　Ｈｕ，２０１２）调查的民间信
仰者的百分比为５２％；如果将各种祖先崇拜的行为（如摆放祖先牌位、
上坟等）均作为民间信仰的实践，则此类民间信仰者占受访人数的比例
高达７０％以上（Ｈｕ，２０１６）。自答的民间信仰者与通过行为来定义的民
间信仰者的分布差别如此大，很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受访者不清楚“民
间信仰”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已提议在未来的ＣＦＰＳ中把“风水”“命
运”“鬼”等选项加入作为对民间信仰的测量，以发展对中国本土宗教的
操作化方案。

三是，对信仰的提问应该允许多项选择。本研究显示少数中国人
存在佛道不分、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分及多神信仰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
并不普遍，但多项选择的设计却能反映出这些少数情况，从而有助于研
究者了解中国宗教的综摄性。

四是，对宗教性应从多个维度进行测量。西方已经形成了多维度
的宗教性测量方案，专项的中国宗教调查可以借鉴相关的多维度量表，
但即便综合性社会调查中只能以寥寥几题来界定宗教信徒，也至少需
要在信仰归属的基础上纳入组织成员维度和实践维度。因为信仰归
属、组织成员资格和宗教实践这三个维度既可以界定出一个狭义的信
徒群体，即组织化的活跃信徒，也可以界定出一个广义的信徒群体，包
括组织化的活跃信徒、未组织化的活跃信徒、不活跃信徒和非正式信
徒。广义和狭义的群体界定提供了信徒群体规模估计的上限和下限，
这一估计方式也可以运用于对特定宗教信徒规模的估算上。除了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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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到的这三个维度外，我们留意到，胡安宁（Ｈｕ，２０１７）的研究曾用受
访者对宗教重要性的主观评价来测量中国人的宗教性。我们也意识到
对宗教的态度和虔诚度等主观态度和体验也是构成宗教性的重要维
度，但由于调查问卷对主观态度的测量很可能不稳定，８本研究聚焦于
宗教性测量的客观维度。

８．我们曾比对过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４追踪样本对宗教重要性主观评价的数据，发现两年间回
答不一致的比例较高。例如，２０１２年回答宗教“非常重要”的人中接近３０％在２０１４年回答宗
教“不重要”，而２０１２年回答宗教“不重要”的人中接近１５％在２０１４年回答宗教“有点重要”
或“很重要”。

五是，在询问宗教实践时，对无信仰者也应该提问其参与宗教活动
的情况，以便找出非正式信徒。而且，对宗教实践的提问应尽可能地具
体化或增加举例作为提示。

总之，如何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仅是宗教研究中的一
个基础性问题，也是发展调查方法的一个理论问题，我们期待未来的社
会调查在设计宗教信仰的相关问卷时能够参考上述建议，以积累更丰
富、更全面的测量数据来修正以往研究得到的估计，也期待见到更多针
对中国宗教测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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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